
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才申請聘任流程 

審查結果及申請人相關表件，會辦相關單位 

(人事室、環安中心、主計室、深耕辦公室) 

申請書核定 

由研發處學術組進行書面及經費初審 

核發核定公文及核定清單 

依據「就業服務法」第 43 條

規定，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

許可，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工

作，故申請單位延攬外國籍

人士，請依上述規定並備妥

相關文件後，擲送人事室協

助辦理聘僱工作許可，再由

研發處學術組核發核定公

文。 

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外國籍優

秀人才應注意事項 

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外國籍優

秀人才申請流程 

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才實施要點 

由學院、中心或行政單位依延攬需求提出申請 

由學院、中心或行政單位依申請案件檢覈表備

妥申請表件送交研發處學術組彙整 

召開延攬優秀

人才審查會議 

通知申請

單位 

fu/320 未通過 

新聘 續聘 

《外國籍延攬人才》 

應先取得聘僱工作許可函
再辦理報到程序(加勞健

保等) 

《本國籍延攬人才》 

至人事室辦理報到程序(加
勞健保等) 

新聘案、改聘案、薪

資調整案等 
續聘案 

缺件或未符合

規定(通知補件) 

http://pers.ncku.edu.tw/var/file/29/1029/img/form4-05-01.pdf
http://pers.ncku.edu.tw/var/file/29/1029/img/form4-05-01.pdf
http://pers.ncku.edu.tw/var/file/29/1029/img/form4-05-02.pdf
http://pers.ncku.edu.tw/var/file/29/1029/img/form4-05-02.pdf

